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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本专著是以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相关国际法律规则和我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为研究主体，运用比较、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多式联运
法律制度进行剖析，并尝试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国际多式联运法规体系提出意见和
建议。

国际运输是国际贸易的纽带，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是国际运输的核心。国际贸
易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水平，国际多式联运的应用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遗憾的是，作为调整国际之间的多式联运法律因为各国利益、文化等方面的
冲突无法实施，只能依靠单一的国际运输规则以及各国国内法进行调整，这显然问
题多多。但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没有统一的国际多式联运法律，而只
有 《合同法》《海商法》中的一些条文以及单式运输部门规章的规定，没有形成系统
的法律规范。法律的价值具有可预见性，它能使当事人行为可以预见，同时有助于
司法实践的公平公正。通过研究尚未实施的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以及相关的
国际国内法律规则，探索国际货运过程中复杂的法律关系以及存在问题，以资立法
借鉴，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十分明显。正如ＵＮＣＴＡＤ所说的，“多式联运法律草案
为各国、区域的立法提供重要模式。”①

在我国，参与 《海商法》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参与国际多式联
运法律规则研究者则较之甚寡，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多式联运的运输方式，跨不同法
域，参与运输的主体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清，管辖、诉讼和仲裁存在
国际法律冲突，理清这些问题将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在研究中，笔者试图从自
己角度去探讨和思考一些问题，提出粗浅的不成熟的观点。

本研究分十章共十个专题，运用对比方法来分析讨论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与国际单一运输法律、相关国家国内法，以及我国的多式联运法律制度；运用实证
方法来剖析讨论一些争议的国际运输法律问题，以此提出一些新观点新思路。

第一章，中国多式联运与国际多式联运发展。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
天下。本章简要回顾、探讨了中国古代先进的运输历史，包括从原始社会到近代社
会开展内河运输、运河运输、漕运、陆水联运、水海联运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历代

① Ｓｅｅ：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ｕｌｅｓ． ＵＮＣＴＡ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ＣＴＡＤ／ＳＤＴＥ／ＴＬＢ／２，２５Ｊｕｎｅ　２００１ａｎｄ　Ａｄｄ．１，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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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为了国内生产和战争需要，开展远海国际贸易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对国际航
运的进步也做出了贡献。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内燃机和蒸汽机的
发明使得造船业以及相关行业得以进步，为近代远洋运输打下基础。集装箱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运输方式和效能，使承运人能够迅速而安全利用国际多式联运方式运输
货物。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制造业和商品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但
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国际运输规范不统一、各国国内法冲突、单一国际运输
规范的适用障碍。本章后半部分主要分析了多式联运的一些基本理论，对我国多式
联运合同的基本定义加以评述。

第二章，国际多式联运参与人的法律关系。本章是本专著主要探讨的内容之一。
国际多式联运不同于一般的运输，主要特点是参与运输的当事人众多，法律关系复
杂，有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清。本章重点讨论了多式联运经营人与代理人关系，
多式联运无船承运人法律地位，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运代理人的关系，港站经营人
的识别、责任制度以及行为性质。最后结合我国 《合同法》《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进
行比较分析。

第三章，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本章分为三个内容进行讨论，分别是国
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经营人责任追偿与经营人责任抗辩。第一部分是在
国际单一运输法律责任期间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
点的识别，责任点是划分责任和进行责任追偿的基础。本章运用两个实际案例来讨
论责任点和提单上责任的认定问题。第二部分分析了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过错责任
以及经营人责任追偿的原因、条件、法律适用、诉讼等问题；分析了多式联运经营
人与其他当事人追偿的法律关系。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抗辩原因、
依据和相对方的责任问题，分析了多式联运中的保函性质问题，提出以保函动机来
识别保函的法律效力。

第四章，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式。本章论述了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制形
式的演化过程，剖析了责任分担制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网状责任制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统一责任制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修正性的网状责
任制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修正性的统一责任制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Ｕｎｉ－
ｆｏｒｍ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在多式联运方式下的优点和不足，提出了采用修正性的统一
责任制形式比较适用国际多式联运责任形式。

第五章，国际多式联运提单下的诉权分析。国际运输是国际贸易的纽带，而提
单是国际运输的纽带，多式联运复杂的法律关系通过提单加以链接。权利人要行使
权利请求权，就要理清提单下的诉的问题。本章详细分析了多式联运参加人的诉权。
多式联运提单项下的诉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运输过程多方面的参与人，
形成了多层次重叠的法律关系，无论是相对权还是绝对权的实现均需要借助请求权
即诉权的行使，一方行使诉权与另一方承担责任是不可分的，行为的多重性产生诉
权的多重性。

第六章，国际多式联运提单权能分析。在第五章单独分析提单诉权的基础上，
本章进一步分析了提单下的其他权能。共分五专项展开讨论：多式联运提单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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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多式联运提单的证明性与合同性、多式联运提单的债权性、多式联运单证 （提
单）提货凭证与证据效力、多式联运单证 （提单）的电子数据交换功能等。多式联
运项下的提单与其他单一运输方式的提单具有不一样的法律特性，因此，提单下的
权能也不同。学界和司法界对此认知不一，但不管怎样，多式联运提单是在多程流
转中形成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在认定提单权能时，不得不考虑其内在法律关系。

第七章，国际多式联运中的喜马拉雅条款问题。喜马拉雅条款是关于第三人利
益的条款，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中通常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本章通过分析利益第三人
在多式联运中的法律地位、喜马拉雅条款内在本质属性，认为将喜马拉雅条款引入
国际多式联运合同，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免受侵权之诉，且多式联运第三人是履行国
际运输业务的当事人，即实际承运人，承担着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和风险，具有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特性，利益第三人合同不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第八章，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限制。责任限制是国际货运法律关系中的一
种特殊的赔偿制度，不同法系国家的责任限制理论也不相同。本章运用责任限制理
论，讨论了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限制主体、不同国际运输法的责任限制内容、多式
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丧失的条件原因等。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差异性，《国际
多式联运公约》没有明确规定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范围，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
限制标准，《国际多式联运公约》既规定了双重标准的赔偿方法，又规定了单一标准
赔偿方法。

第九章，国际多式联运管辖、诉讼索赔与仲裁。本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国际多式
联运的索赔与诉讼问题，重点讨论索赔通知、货物交付界定以及诉讼时效问题。第
二部分关于国际多式联运的管辖权。主要讨论了多式联运管辖地的选择、多式联运
公约管辖地与各国规定协调、索赔发生后协议管辖问题、判决效力等问题。第三部
分讨论了国际多式联运的仲裁，运用国际仲裁理论，分析国际多式联运仲裁的内容。
实践中，提单上广泛规定管辖权的条款，以承运人自行决定管辖地法院，由于多式
联运提单的流转性，在提单上规定管辖条款容易带来仲裁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多式联运公约》规定了即使在多式联运单据上规定了仲裁权条款也是无效的，
这是对仲裁管辖权的限制。

第十章，中国国际多式联运规则评价与展望。本章在前面各章有关国际多式联
运法律规则、多式联运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国际多式联运公约的法
律制度，包括 《海商法》的５个条文， 《合同法》的５个条文，以及 《国际海运条
例》《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水路货物运
输合同实施细则》的优势与不足，论述建立我国国际多式联运法律规则的客观必然
性，提出了吸收国际单一运输法律、《国际多式联运公约》以及 《鹿特丹规则》的精
神，以 《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为基础，建立国际多式联运的法规框架
体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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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多式联运发展概述

人类生存和发展与运输分不开。在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水上运输，随着社会
发展变化，各种类型的运输如内河运输、运河运输，以及之后的陆水联运、河海联
运等方式应运而生，运输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利益，它加深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加强了国家利益的扩张与延伸。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国际多式联运，
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国际多式联运规则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中国古代贸易的多式运输

　　一、古代多式运输的起源
人类社会实践，促进科技的发展，翻开中国历史文献记录，都说明这一理论。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① 舟
的产生以利于行。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遇山开路，遇水刻木为舟以解决活动
中问题。《易经·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刳 （注：ｋū）木为舟，剡 （注：ｙǎｎ）
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黄帝时期，舟楫广泛使
用，舟可以济不通，可以进行部落之间的原始产品交换，达到互惠互利。《史记》循
吏列传说：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便，民皆乐其生。秋冬两季人们进山
采伐林木，春夏时节利用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以谋取生路。人类生存离不
开水，从古代村落的遗址发现古人皆依山傍水居住，水维系人类繁衍，山保障生产
生活。舟的发明使用，扩展了人类生存空间，促进社会发展，故致远以利天下。

随着社会财富不断增加，造船技术的提升，舟船运用不仅用于产品的贸易，也
用于各国的战争。《左传》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太公六韬》载：武王伐殷，
先出于河。吕尚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武王部队由陕西渭河入于黄河，顺
流东下，经晋豫间河段，直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把舟船用于军队运输参与战争，舟
的作用进一步扩大。

战国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通过船舶运输进
行交换，西汉 “文景之治”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迅速发展，开辟
了 “海上丝绸之路”和 “陆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几乎遍及亚洲各国。

① 徐客：《图解山海经》，南海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６８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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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百里内在他的 《博物志》说：罗马人通过印度航商，用珍珠在斯里兰
卡与中国商船交换丝绸。①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多式运输
公元前２世纪，汉武帝开辟一条国际远洋航线：“徐闻、合浦南海道，中—斯里

兰卡。”② 开启了中华帝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将商品卖给国外不仅是为了贸
易，也体现中华帝国的国际影响。

“汉代楼船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③ 汉代楼船是汉代水
军的代名词，因在战船上建起高楼而成名，它是汉代重要的战船型号。其实楼船早
在秦代就出现了，只是到了汉代规模更大技术水平更高，体现在战船上使用尾舵和
效率更高的推进工具橹，这说明造船技术已经成熟，具有发展近海与远洋贸易的基
础条件。

自汉武帝开辟海陆两条 “丝绸之路”后，中国丝绸大量销往中亚、西亚，而后
进入欧洲。到了唐朝，由于各国遣唐使的朝贡，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极其繁荣。唐
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开放的国家，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优秀文
化通过海上贸易传播到世界。

北宋时期，漕运发达，据 《宋史·河渠志》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
行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④ 宋代内河运输发
达，宋代发明的指南针，并运用于航海，将宋代先进的手工业产品通过航海运输远
销世界。宋代西洋航线最远到达欧洲南端的加的斯城 （西班牙），通过远洋贸易，不
仅将指南针技术而且将造纸术、制陶等先进技术传到国外。

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超级大国，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
繁和密切。元朝幅员辽阔，势力范围大，便于开展海外贸易，“适千里者如在户
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⑤ １２８９年元朝开会通河，“主要提供漕粮的江浙和需粮
区的北京，都据海较近，在南方由江、浙下海洋，在北由海洋至京师，有便利的
河道，又创行海运 （由长江经上海到东海）。”⑥ 元朝沿海海运业发达，“元朝在继
续开挖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海
上最多时年运粮达３６０万石。”⑦ 说明元代的水运、海运事业达到我国历史上最
高峰。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认为 “示富有”，炫耀中华文明成果；
“耀兵”，展示先进的近代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臣服对方；“营商”开展海外国际贸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０页。
同①，第８８页。
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８页。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页。
同①，第２０８页。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页。
同③，第５页。



第
一
章
　
国
际
多
式
联
运
发
展
概
述

易。而史学家普遍从政治上来看待郑和的行为，认为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①

“以扩大封建王朝的政治影响”② “封建皇权至上的政治产物。”③

笔者认为，元朝政府实际上更注重营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例如：
“就以胡椒来说，在苏门答腊每斤值银１两，在阿枝 （今南印度的柯钦）值银１两

２钱５分。”④ 将胡椒运到中国出售时，“洪武末年运到中国来，每斤银２０两，赢
利近２０倍。”⑤ 明初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海运为军运，其余的为民运。

１５—１７世纪，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丝绵和
手工艺品大量通过海上贸易销往海外，虽然政府实行海禁，但是民间通过海上运
输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实惠和追求赢利为动机，促使郑和运用先进的船舶七下
西洋。⑥

在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后，１７６０—１７６４年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船舶集中在广
州港从事航海贸易。据记载 “英国商船年均贸易额为白银１　４４９　８７２两，其中广
州的进口值为４７０　２８６两，出口值为９７９　５８６两，出口相当于进口的两倍。”⑦ 远
洋航运自解禁后进入繁盛期。据 《厦门志》记载：参与远洋贸易的 “初则获利数
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而造船者。”到了１８２０年，“中国在东南亚的商船载重
量为８５　２００吨，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平均来华船吨数平均每年２１　４３２吨，中国
造的商船在东南亚从事远洋海上贸易吨位超过英国。”⑧ 清朝时期商品经济比明朝
发达，内河航运更加繁荣，由于对外开放，许多商品通过河海联运出口到世界各地。

当时 “内河通航里程已达五万多公里。”⑨ 由于西方殖民者转口贸易，使中国的传统
商品如茶叶、瓷器、丝绸、布匹从地区性的贸易变成世界性的贸易。到了１７世纪，

从东南沿海通往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海上贸易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海上
商路。

　　三、小结
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不断丰富人们的知识，开拓人们视野，催生了人类各种欲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廷玉：《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王宏钧：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载 《中国史研究室》，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冯尔康：郑和下西洋再认识———兼论下西洋同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载 《南开史学》，

１９８０年第２辑。
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２９、４１页。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页。
明宣德年间，明政府给日本贡使定价是每斤钞１贯，而同时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

禄的规定却是每斤准钞５０贯，这样一进一出，赢利就达５０倍之巨。参见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
化交流》，云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３页。

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２页。
同上，第２９８页。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１卷）（精装），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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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形成了区域文化差别。社会实践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贸易方
式。人类历史发展轨迹，在不同时代都打上运输的烙印，也就是说发展依靠运输，
运输促进发展，人们通常所说的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说明运输在民生中的重要
性。远古时代中国舟楫的产生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舟可以济不通，舟可以致远以
利天下，还能舟师以伐。科学技术的进步，舟的效能得到提高，人们根据不同的
需要组成多种方式的运输，古代中国的河———陆联运便捷了人们生活和贸易。最
体现中国多式联运的方式是漕运，漕运是古代由官方督管的水道运输，是我国历
史上一项重要的航运制度，它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历代
封建王朝将征收部分粮食经水路解运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
通常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城和北方军民粮食需
要，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运输效率高，成
本低。

在对外贸易方面，航运鼎盛时期的元朝、明朝政府，依靠强大的经济科技力量，
开展对外交流，利用庞大的国际运输船队炫耀中华文明成果，展示先进的近代造船
工业和航海技术，开展海外国际贸易，统一中华文明。① 清朝时期商品经济比明朝
更加发达，内河航运更加繁荣，许多商品通过陆、河、海联运出口到世界各地，促
进国际贸易发展。

翻开中国经济发展史，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历史进程，那就是运输，它从部落
贸易到全球贸易，从单一运输方式到多种运输方式，伴随着贸易成长。

第二节　国际多式联运的产生及发展

　　一、改变运输方式的条件———兰开夏托盘
近代运输的发展与工业革命分不开的。“如果说，制铁业和蒸汽机的发明带来蒸

汽船、蒸汽机车的出现是第一次运输革命的标志，那么，内燃机的发明带来的汽车、
飞机运输则是第二次革命的开始。如果将第一次、第二次运输革命所使用的运输方
式结合起来，那么这一种运输革命即是国际多式联运。”② 国际多式联运的产生是基
于集装箱运输的发展，集装箱运输是现代化运输的重要标志。英国工业革命给世界
近代工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蒸汽机的发明催生了铁路运输，集装箱运输是适应
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１９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在铁路上开始用载货
的容器装载煤和杂货。到了１９世纪末期，为运输棉纱和棉布，英国的兰开夏使用了

—４—

①

②

１５１６年，明正德帝派刘允到西藏邀请达赖喇嘛进京，他们队伍由１００多艘船只组成。船
只运载着粮食和茶叶，作为旅行费用开支。船队从北京出发，南行到仪真，来到长江，然后溯江
而上，到达四川。当船队在漕运航行时，所有漕船为之阻滞。参见 ［美］黄仁宇： 《明代的漕
运》，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３页。

杨志刚，王立坤，周鑫： 《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实务、法规与案例》，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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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活动框架的载货设备，被称为 “兰开夏托盘”（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Ｆｌａｔ），① 这是现
代集装箱的雏形。２０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国内经
济的发展，货物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得到了较快发展，在英国铁路上出现了简单
的集装箱运输，这种集装箱具有耐久性，可以反复使用，专门设计便于商品运送，

利用它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商品货物时无须中途更换装载，尤其有利于货物
从一种运输方式转移到另一种运输方式。

　　二、高效率与高效益的单式集装箱运输
１９３１—１９３９年期间，由于公路运输的迅速发展，铁路运输地位相对下降，集装

箱运输业务停滞不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输领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以
原材料为主的大宗货物因其标准、规格一致，装卸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而出现高
生产效率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标准、规格参差不齐，以工业产品为
主的件杂货，在货物装卸过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其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受
到严重影响。由于高效率与高效益，集装箱运输深受货主和船公司的青睐，很快由
北美、欧洲扩展到世界各主要航线。

１９世纪美国第一个在铁路运输中使用集装箱。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美国泛大西洋
船公司将一艘货轮改装成吊装式集装箱船航行于纽约———休斯敦航线，这是第一
艘开展海上运输的集装箱船，由于装箱运输方便了托运人和收货人，因此受到货
主的欢迎。１９６６年４月，海陆运输公司又用改装的全集装箱船，开辟了纽约———

欧洲的集装箱国际航线，揭开了国际集装箱运输的序幕。继海陆公司之后，美国
的马托松公司也开展了美国太平洋沿岸至夏威夷航线的试运行，并于１９６７年９月
开始了北美至日本太平洋航线的集装箱运输。随后在北美、欧洲和远东地区开始
采用。

　　三、国际竞争催生了国际多式联运
１９８５年，新加坡政府控制的 “东方海皇”航运公司和香港董浩云集团属下的东

方海外集装箱公司开辟东行环球航线，投入大型集装箱船，这条新航线的特点是多
家经营，节省投资；选择适当的港口停靠，使得环球周期显著缩短，进而提高竞争
力。面对环球航线经营方式的兴起，美国海陆公司、总统航运公司积极推行多式联
运为核心的经营战略，积极利用美国境内的公路、桥整顿内陆运输网，改进运输设
备，公司同铁路部门签订长期的合同，提高运输效率。他们认为，“美国船公司在船
舶运营成本上无法与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船队抗衡，只有改善多式联运经营方式

—５—

① １８０１年，英国的安德森 （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博士提出了集装箱运输的设想。１８３０年，在
英国铁路上首先出现了一种装煤的容器，接着出现了在铁路上使用容器来装运百杂货。１８４５年，
英国铁路上开始出现全封闭的货运车厢，箱体采用铁木结构。这种车厢酷似现在的集装箱。１９世
纪的下半世纪，英国兰开夏郡出现一种带有活动框架的铁路托盘，用来运输棉纱和棉布，俗称
“兰开夏托盘”（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Ｆｌ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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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陆上运输和海上运输是一个整体，不管海上运输能力多强，
如果陆上运输能力弱，就会影响整个运输系统的竞争力。”①

随着陆上集装箱运输和海上集装箱运输以及海陆联运的发展，海空联运方式开
始出现，这种运输的特点是货运的速度快于全程海运，而货运价格却低于全程空运
价格。马士基航运公司、日本海运公司与当时世界最大海空货运公司 “飞虎”公司
合作成立一家 “海虎”公司，进行海空联运。“海虎”运输公司以英国希思机场为基
地，在亚洲、英国、欧陆航线之间开辟海空联运业务，可以使得全程中的空运价格
降低４０％～６０％。很显然，在全球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海空联运的优越性更加突
出，比单纯海运和空运的时效具有更大的优势。

　　四、国际运输服务的提升———无船承运人②

无船承运人也称 ＮＶＯＣＣ，是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使运输公司经营模式发
生变化而形成的产物。竞争结果使得运输公司之间的合作与兼并已经相当普遍，
其中主要的合作方式为共享舱位 （ｖｅｓｓｅｌ—ｓｈａｒｉｎｇ）和舱租赁 （ｓｌｏｔ—ｃｈａｒｔｅｒ），而
长期合作的结果往往导致企业间的兼并，以进一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例如ＳＥＡ－
ＬＡＮＤ与 ＭＡＥＲＳＫ，Ｐ＆Ｏ与ＮＥＤＬＬＯＹＤ等，通过合作与兼并，集装箱班轮运
输已基本覆盖了全球的航运服务，因此在提供多式联运服务方面，班轮公司往往
扮演一个协调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除此之外，无船操作公共承运人通过其在全球
的网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多种服务，包括全程运价、联运提单、多种运输模
式的协调和集成、信息跟踪与查询系统，以及拼箱集运和为货物提供附加值等
操作。许多国际性的 ＮＶＯＣＣ宣称它们能够为客户提供 “Ｏｎｅｓｔｏｐ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的
服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由 ＮＶＯＣＣ扮演多式联运系统的组织者与
协调者，然而 ＮＶＯＣＣ在全球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不同国家对这一行业以及发展
多式联运系统的态度。“多式联运系统在欧美的发展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开放
运输行业，其意义主要表现在打破行业内的垄断，鼓励竞争机制的建立和消除
行业间的分离。”③ 在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国家对于发展运输业存在着
不同的态度，因而导致了整个欧洲范围内分散的运输系统，包括不同的技术标
准、运价系统等。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式联运系统的发展更是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制约，包括运输系统中不足的基本建设，例如码头、公路、铁路等；落后
的电子通信方式；还有管理中存在的瓶颈效应，例如在通关、检疫等方面繁琐

—６—

①

②

③

姚亚山，王余卿，孙孝全：《中外交通发展现状与未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版，第２８３页。

无船承运人英文全称是Ｎｏｎ　Ｖｅｓｓ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简称ＮＶＯＣＣ。无船承运
人是指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运载货物的委托，又以托运人身份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为货主 （托运人）设计方案路线开展全程运输，以自己的名义签发经过备案的无船
承运人提单。

许明月，叶梅：《国际陆空货物运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８～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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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规程和落后的运作方式。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明细，国际贸易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运输企业往往缺乏为整个运输
链服务的角色意识。

　　五、小结
利益是运输发展的原动力，不管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还是个人利益，运输伴

随利益成长。国际多式联运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世界科技的进步，其最主要的动因
是贸易需求。国际货运商为了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吸收同时代最先进的技术，

并进行优化组合，由此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制造业方面，商品生产效能的提高促
进流通领域的变革，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把商品及时输送到世界市
场既是厂家的需要也是货运商的目标，加速商品流通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发达
国家利用运输业优势，提升物流水准。工业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集装箱的
出现和运用，改变了国际航运历史，是世界运输业的新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运输
方式，使多种运输方式得以有机的运用。

与传统的单一运输方式相比，国际多式联运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它简
化托运、结算及理赔手续，节省人力和有关费用，降低了运输成本，缩短货物
运输时间，减少库存，降低货损货差事故，提高货运质量，实现运输合理化。
但是由于国际多式联运的空间距离较长、中转环节较多，涉及国际运输的特点，

货物毁损、灭失、迟延比单一的运输方式复杂。国际社会需要统一规则来规范
复杂的多式联运行为，而１９８０年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１９８０）（以下
简称 《国际多式联运公约》），① 以及２００８年的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合同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
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Ｗｈｏｌｌ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ｌｙ　ｂｙ　Ｓｅａ）（以下简称 《鹿特丹规则》）② 尚未生效。我
国关于多式联运的相关法律也不完善，有必要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规则结合我
国相关法律做进一步研究探讨，以期整合各类规范，建立完善的多式联运法律
体系。

—７—

①

②

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４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联运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经与会的８４个贸
发会议成员国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全文共４０条和一个附件。该公约在
结构上分为总则、单据、联运人的赔偿责任、发货人的赔偿责任、索赔和诉讼、补充规定、海关
事项和最后条款等８个部分。到目前为止，该公约尚未获得实施，各国分歧很大，但是一些立法
精神被有些国家采纳。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了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
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并决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签字仪式，供成员国签署，
又名 《鹿特丹规则》。该规则不仅涉及包括海运在内的多式联运、在船货两方的权利义务之间寻
求新的平衡点，而且还引入了如电子运输单据、批量合同、控制权、管辖权和仲裁的内容。由于
各国航运能力和国家利益的需求不一，能否成为各国接收的国际性条约有待观察。但是比较完善
的先进的国际运输法律条款值得立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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